关于调整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听证方案
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局、教育体育局、财政局 
2022年5月24日

尊敬的各位听证会参加人:
为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去权益，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听证会的要求和法定程序，我向各位听证参加人、各位专家做听证陈述报告，请审议。
　　一、红塔区幼儿园基本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底，全区共有公民办幼儿园91所，在园幼儿18109人（含学前班216人）。其中，区属公办幼儿园10所（中心城区3所，乡街道7所），在园幼儿数4275人，教职工总数502人；民办幼儿园81所，在园幼儿数13618人，教职工总数1921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班）率102.26%，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0.86%。从发展规模上看，已基本满足社会需求，但存在公民办比例较为失调，公办幼园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全区公办幼儿园10所，省一级一等幼儿园2所，省一级二等幼儿园5所，省二级一等1所，未评定等级幼儿园2所。
二、现行保育教育费标准
红塔区公办幼儿园现行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是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局、教育局、财改局《关于调整红塔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玉红发改收费[2015]14号)、《关于红塔区新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玉红发改收费[2017]7号)规定的。具体标准为：省一级一等幼儿园每月每生360元，省一级二等幼儿园每月每生320元，省一级三等及以下幼儿园和未评定等级幼儿园每月每生280元。
 三、调整保育教育费标准的政策依据和原因理由
   （一）政策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18〕39号）要求：健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科学核定办园成本，以提供普惠性服务为衡量标准，统筹制定财政补助和收费政策，合理确定分担比例。根据办园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公办园收费标准并建立定期动态调整机制。
　　2.《云南省定价目录》规定：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授权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和调整。
　　3.《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4〕638号）规定：公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收入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园成本、政府投入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按照幼儿园评定等级制定。
　　4.玉溪市人民政府《红塔区学前教育增量提质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议纪要》(第63期)明确事项：相关部门要尽快研究，根据玉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幼儿园保教成本、办学质量、评定等级、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依法依规合理确定幼儿园收费标准准。
　　（二）原因理由
　  1.补偿办园成本，维持公办幼儿园可持续发展需求。一是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幼儿园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1：7，按此标准测算，全区公办幼儿园教师缺口大，调整保教费收费标准解决教师缺口，维系幼儿园正常运转。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用工成本增加，临聘人员工资待遇过低，聘用不到年轻化、专业化的人员，学校安保人员年龄普遍偏大，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能力和水平不足，且临聘人员流动性较大，严重影响保育教育质量，调整保教费收费标准有利于提高教职工待遇，稳定教师队伍，留住优秀临聘人员。
　　2.提升办园质量，满足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一是为推动幼儿教育个性特色发展，需按规范建设特色化的功能教室，调整保教费收费标准有利于及时更新教学设施设备，改善办园条件，提升办园水平。二是调整保教费收费标准有利于解决教师缺员问题，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增班增编增师困难，化解大班额现象，逐步缩小班额，减轻教师的超负荷工作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师和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确保幼儿安全。控制大班额，提升办园质量。
　　3.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民办园高收费合理回归的需求。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聚集，公办与民办幼儿园收费差距不断增大，中心城区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含伙食费）收费每月每生在1500-3000元。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仅为民办幼儿园的1/5～1/3，公办与民办幼儿园之间出现服务质量与收费标准“倒挂”的现象，导致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适当缩小公办与民办幼儿园之间的收费差距，调整保教费收费标准有利于缓解优质教育资源收费倒挂和公办幼儿园入园供需矛盾。
　　四、调整保育教育费标准的原则
　　（一）合理分担幼儿教育成本原则。按照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的原则，统筹考虑政府投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承受能力，合理调整幼儿保教费，有利于保障幼儿教育正常运转和质量提升。
　 （二）分级调整原则。对红塔区区属公办幼儿园按等级调整保教费。
五、保育教育成本
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教育体育局对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成本进行审核，2018-2020年保育教育成本为每生每月1958.66元。
6、 拟调整保育教育费标准意见
    按照非义务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统筹考虑政府投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承受能力，合理调整幼儿保育教育费标准。拟调整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为：省一级一等幼儿园由现行每月每生360元调整为600元，省一级二等幼儿园由现行每月每生320元调整为550元，省一级三等及以下幼儿园和未评定等级幼儿园由现行每月每生280元调整为500元。
调整后的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自2022年秋季学期新招收幼儿起执行。现在园幼儿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七、拟调整保育教育费标准对幼儿家长的影响
[bookmark: _GoBack]　　按照区统计局红塔区城乡住户一体化抽样调查数据，2021年红塔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86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47.00元。拟调整保育教育费标准按省一级二等幼儿园每月每生550元测算，幼儿家长每学年每生增加支出2300元。每家庭按3口人测算，增加支出占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6%，占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5%。调整后的保育教育费标准城镇、农村居民应该可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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